
证券代码：300159     证券简称：新研股份    公告编码：2018-088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卫华先生及股

东韩华先生的通知，周卫华和韩华先生等 6名股东与新余华控创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华控”）于 2018 年 10月 16日签署了《股份

转让框架协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卫华先生、王建军先生和公司股

东韩华先生等 6 名股东拟将其持有的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新研股份”） 172,612,005 股 A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11.5819%）转让给新余华控。公司股东韩华先生、杨立军女士拟将其

持有公司的 157,284,63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5535%）的投票权待本次交

易完成且公司控股股东周卫华先生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承诺期限届满后

委托给新余华控。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局”）

关于军工事项的审查程序。  

3、本次交易和协议的履行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等有权机构审核

通过  

4、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8年 10月 16日公司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卫华先生和公

司股东韩华先生的通知，周卫华和韩华先生等 6名股东与新余华控创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华控”）于 2018 年 10 月 16日签署了《股



份转让框架协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卫华先生、王建军先生和公司

股东韩华先生等 6名股东拟将其持有的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新研股份”）172,612,005股 A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11.5819%）转让给新余华控。公司股东韩华先生、杨立军女士拟将其持

有公司的 157,284,63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5535%）的投票权待本次交易

完成且公司控股股东周卫华先生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承诺期限届满后委

托给新余华控。若本次权益变动全部完成后，新余华控将通过直接持股、投票权

委托的方式合计拥有新研股份投票权的股份数量为 329,896,63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2.1354%，上述协议的签订可能会导致新研股份实际控制人由周卫华先生

变更为新余华控。 

1、交易情况 

交易各方拟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上市公司 172,612,005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 11.5819%），具体如下： 

 

转让方 
在上市公

司的任职 

目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拟转让股份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转股数（股） 转让比例 

周卫华 
董事长、董

事 
223,600,955 15.0031% 50,350,000 3.3784% 

韩华 
董事、总经

理 
124,026,360 8.3219% 31,006,590 2.0805% 

杨立军 董事 80,438,103 5.3972% 16,173,241 1.0852% 

王建军 — 49,329,280 3.3099% 39,000,000 2.6168% 

华澳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华澳·臻智

28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 35,432,174 2.3774% 35,432,174 2.3774% 

郭琪 — 6,745,460 0.4526% 650,000 0.0436% 

合计 520,941,932 34.9540% 172,612,005 11.5819% 

注：上述周卫华、王建军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韩华、

杨立军是夫妻关系。 



2、各方同意，本次交易项下上市公司股份直接或间接转让，应在不低于法

律法规允许的协议转让定价下限基础上参考上市公司整体估值 104亿元，由各方

友好协商并本次交易正式协议中最终确定。 

3、股份表决权委托 

与本次股份转让后，韩华、杨立军拟将其在本次股份转让后剩余直接持有

的上市公司 157,284,63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5535%，以下简称“授

权股份”）之上法定附有的如下股东权利委托新余华控行使，委托期限自本次股

份转让的过户完成日或周卫华先生做出的自新研股份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36个月内不放弃上市公司控股权的承诺期限至 2018年 12月 25日止届满日（孰

晚发生为准）起算连续 60个月。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新余华控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2MA37QER78U 

执行事务合伙人：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新余市渝水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成立日期 : 2018年 03 月 02日 

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康泰路 21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

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拟收购方新余华控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北京华控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及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各出资 50%，于 2018 年 3 月 2 日

成立。实际控制人为华控基金总裁张扬，华控基金设立于 2007 年，管理着多家

以通用航空、军工产业为主要产业研究及投资方向的私募基金，看好上市公司军

工业务发展前景，通过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促进企业军民融合产业快发展。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周卫华、王建军、韩华、杨立军、郭琪、新研股份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智 2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乙方：新余华控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上市公司股份转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卫华先生、王建军先生和公司股东韩华先生等

6名股东拟将其持有的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

研股份”） 172,612,005股A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5819%）

转让给新余华控。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项下上市公司股份直接或间接转让，应在不低于法律法

规允许的协议转让定价下限基础上参考上市公司整体估值 104 亿元，由各方友好

协商并本次交易正式协议中最终确定。 

2、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 

本次股份转让同时，韩华、杨立军拟将其在本次股份转让后剩余直接持有的

上市公司 157,284,63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5535%，以下简称“授

权股份”）之上法定附有的如下股东权利委托新余华控行使，委托期限自本次股

份转让的过户完成日或周卫华先生做出的自新研股份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36个月内不放弃上市公司控股权的承诺期限至 2018年 12月 25日止届满日（孰

晚发生为准）起算连续 60个月： 

（1）提交包括提名、推荐或变更、罢免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候选人在内的股东提议或议案； 

（2）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 

（3）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或上市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4）法律法规或者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除收益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但

涉及股份转让、股份质押等直接涉及韩华、杨立军所持股份处分事宜的事项除外。 

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完成后，新余华控将直接持有上市

公司 11.5819%股份，并通过授权股份享有上市公司合计 10.5535%表决权。据此，

新余华控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2.1354%，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周卫华、王建军变更为新余华控及其实际控制人。 

4、甲方进一步减持 



（1） 在第一条所述甲方中各方所持上市公司有关股份转让完成后，韩华、

杨立军未经新余华控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经

新余华控书面同意的，韩华、杨立军应在不低于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相应减持交

易的定价下限基础上参考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的估值价格确定减持价格，在同等

条件下，新余华控享有拟减持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2） 在第一条所述甲方中各方所持上市公司有关股份转让完成后，周卫华、

王建军、郭琪减持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在同等条件下，新余华控享有拟减持

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同时，周卫华每年可减持的股份应不超过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30%（届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意见允许的减持比例低于 30%的，以

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意见允许的减持比例为限），超过前述股份比例的减持需事

先经新余华控书面同意。 

5、业绩承诺 

韩华先生、杨立军女士向新余华控承诺，四川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明日宇航”) 2019 年至 2021年，每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亿元、5亿元及 6.6亿元。若明日宇航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则韩华先生、

杨立军女士应给予补偿，相关管理层（以正式协议确定的管理层名单为准）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具体实施方案以正式协议为准。 

6、本次交易的生效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的生效取决于如下先决条件的满足： 

（1）本次交易和协议的履行需经深圳交易所和中登公司等有权机构审核通

过。 

（2）国防科工局批准本次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 

（3）各方就本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签署正式协议并满足正式协议中约定的

先决条件。 

7、排他性 

自本协议签署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转让方、受让方应积极磋商就本协议

项下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的具体安排进一步进行监管沟通、协商谈判并最终签

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前述期限内，除为本次交易实施的目的或有关法

律、法规及政府机构的要求外，在未获得受让方事先许可的任何情形下，转让方、

http://www.baidu.com/link?url=G5Pchv3UDji8yxaoq70OSIaUsxKmxMiuPn3zk1k89Iq


其近亲属，以及该等人员和下属单位的任一董事、高级职员、代表人、代理人或

雇员不能直接或间接进行与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相关的以下行为：（1）加

入或参与任何与第三方的讨论或谈判，（2）与第三方签订协议或安排，（3）透

露给第三方有关上市公司或任一子公司/关联公司任何股权、资产、债务或融资

的任何信息。 

8、法律约束力 

除本条及“保密”、“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为约束性条款外，本协议中的

其他任何条款对各方均为非约束性条款。 

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以各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 

 

四、本次交易事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同时，可以解决公司股东因股

票质押融资借款的资金需求，彻底解决股东债务问题，稳定股东债权人。管理团

队进一步做出业绩承诺，有利于激发团队积极性，维持管理团队稳定、保证上市

公司健康稳定经营，确保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本次交易完

成后，新余华控将进一步协助股东降低债务风险，将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提高

上市公司形象，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五、本次交易事件存在风险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局”）

关于军工事项的审查程序。  

2、本次交易和协议的履行需经深圳交易所和中登公司等有权机构审核通

过。  

3、本次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为交易各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

的框架性文件，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根据各方后

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